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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利益相关方关系
做好职业年金基金管理工作
周利光

机关事业单位具有的是法人属性，不是

自然人。也就是说职业年金基金中的本

金和收益，最终是归上述工作人员个人

所有，机关事业单位作为一个集体是不

拥有本金和收益的。而委托人委托代理

人办具体事宜，可以是个人委托，也可

以是个人通过所在单位实行单位集体委

托。需要明确的是在职业年金基金具体

管理中，受益人和委托人只与代理人发

生交集，产生业务关系，具体包括信息

采集查询、合同签署、委托等，而不与

其他利益相关方产生业务关系。

（二）代理人、“委员会”与受托人。

对省市来讲，代理人是集中经办管理职

业年金计划的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按照《办法》规定，代理人以委托人名义

与受托人签订受托管理合同，并按照合

同事宜产生业务关系。需要明确的是代

理人只与委托人和受托人发生交集，产

生业务关系，包括合同、信息对接、会

计核算、监督等，而不与其他利益相关

方产生具体业务关系。也就是说，职业

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具体事宜是由受托

人全权办理，代理人在制定完年金计划

和委托受托人后，并不参与其他事务管

理。“委员会”只与受托人发生交集，只

行使通过招标形式对受托人的选择和更

换等相关事权。

（三）托管人、投资管理人与受托

人。受托人具体负责选择、监督、更换

职业年金计划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分

别与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签订委托管

理合同，主要职能是制定职业年金基金

战略资产配置策略，提出大类资产投资

比例和风险控制要求。这个过程，“委员

会”、代理人等其他利益相关方并不参

与。也就是说，托管人只与受托人和投

资管理人产生业务关系，投资管理人只

与受托人和托管人产生业务关系，除此

之外，托管人与投资管理人并不与受益

人、委托人、代理人及“委员会”等其他

利益相关方发生交集，产生业务关系。

需要明确的是职业年金基金管理与企

业年金同样采取信托型管理模式，从管

理过程看，受托人是核心，需要高度重

视受托人选择。从市场化运作角度讲，

“委员会”履行对受托人的相关职权，但

须避免直接干预受托人的工作，让受托

人独立行使资产配置、投资监督、绩效

评估等职责。

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基金管理相关机构的资质问

题。由于职业年金刚刚实行，法律还没

有专门授予任何受托、托管、投资管理

机构具有“职业年金专业管理资格”，

《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

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涉及的不同利益相关

方及相关关系、职责，基金投资的原则、

方式、方向、收益分配等事宜，投资计

划管理、信息披露和监督检查等方面都

做了详细规定。但由于涉及利益相关方

较多，相互关系复杂交错，如何厘清各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各自

角色，将是做好职业年金基金管理工作

的关键点。

职业年金基金管理中的利益相关方

职业年金基金是指依法建立的职

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

益形成的机关事业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基

金，采取集中委托投资运营的方式进行

管理，实行市场化投资运营。职业年金

基金管理中的利益相关方主要包括 ：受

益人、委托人、代理人、受托人、托管人、

投资管理人、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评

选委员会。根据《办法》中关于各利益相

关方的概念界定，各方的相关关系可以

总结为以下三组 ：

（一）受益人与委托人。受益人仅指

在机关事业单位并参加职业年金计划的

具体工作人员，是自然人属性。而委托

人除了包括前述的自然人，还包括参加

职业年金计划的机关事业单位，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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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要求职业年金基金受托、托管和

投资管理机构在具有相应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资格的机构中选择。

（二）投资方式和范围问题。代理人

建立职业年金计划，可以是一个，也可

以是多个，但一个职业年金计划只能有

一个受托人和一个托管人。职业年金计

划的基金财产，可以由投资管理人设立

投资组合，也可由受托人直接投资养老

金产品进行投资管理。为保障职业年金

基金财产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

《办法》对职业年金基金财产的投资范

围和比例要求等内容作了详细规定。需

要注意的是职业年金基金财产只能限定

于境内投资。这些规定是职业年金基金

投资管理的硬性约束条件，是必须遵守

的红线。

（三）机构人员兼任问题。同一职

业年金计划中，受托人与托管人、托管

人与投资管理人不得为同一机构 ；受托

人与托管人、托管人与投资管理人、投

资管理人与其他投资管理人的总经理和

职业年金从业人员，不得相互兼任。《办

法》还规定，受托人可以兼任投资管理

人，但兼任时应当建立风险控制制度，

确保业务管理之间的独立性 ；设立独

立的受托业务和投资业务部门，办公区

域、运营管理流程和业务制度应当严格

分离 ；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受托

业务和投资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得相

互兼任。

（四）职业年金来源问题。职业年

金所需费用是由单位缴工资总额的 8%，

个人缴 4%。单位和个人缴费基数与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基数一致。也就是说，对于公务员和

参公人员，缴费基数是上一年的基本工

资、国家统一的津补贴和已经规范后的

津补贴 ；对于事业单位人员，缴费基数

是基本工资、国家统一的津补贴以及绩

效工资。改革性的补贴、奖励性的补贴

暂时不纳入缴费基数。

（五）职业年金基金管理问题。职业

年金基金采用个人账户方式管理。个人

缴费实行实账积累。对财政全额供款的

单位，单位缴费根据单位提供的信息采

取记账方式，每年按照国家统一公布的

记账利率计算利息，工作人员退休前，

本人职业年金账户的累计储存额由同级

财政拨付资金记实 ；对非财政全额供款

的单位，单位缴费实行实账积累。实账

积累的部分形成的才是职业年金基金，

实行市场化投资运营，按实际收益计息。

也就是说，对于财政全额供款的单位，

其工作人员的职业年金中，单位缴费的

8% 将采用“记账”办法计入职业年金个

人账户中，是一种部分的“名义账户”。

正因为账户中的这笔钱是记的账，而不

是实打实存到账户中的“真金白银”，因

此财政全额供款单位缴的 8% 职业年金

将不参加市场化的投资运营，而是根据

记账利率计息，最后在公务员退休前才

记实。个人缴费部分全部进入看得见摸

得着的个人账户，直白地说，就是“我

个人交的是我的，单位交的退休后连本

带息也是我的。”但需要明确的是，只

有个人账户实账那部分资金形成的职

业年金基金才能进行市场化投资运营。

（六）职业年金基金财产独立性问

题。《办法》规定，职业年金基金财产独

立于机关事业单位、各级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受托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和

其他为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提供服务的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固有财产

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不得挪作他用。

也就是说，职业年金基金财产的收益、

清算、债权都具有独立性，不与各利益

相关方其他财产的收益、清算、债权  

混合。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科学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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